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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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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顾家家居 公告编号：

2020-108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票提前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顾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集团” ）持有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65,

910,420股股票，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2.05%。 本次部分股票解除质押后，顾家集团累计质押股票93,353,000股，占其所

持有公司股数的35.11%，占公司总股本的14.76%。

●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389,569,637股股票，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1.60%。 本次部分股票解除

质押后，累计质押股票170,113,000股，占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公司股数的43.67%，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6.90%。

一、上市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公司于2020年9月22日收到顾家集团通知，顾家集团部分股票提前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顾家集团

本次解质股份 4,998,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8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79%

解质时间 2020年9月21日

持股数量 265,910,420股

持股比例 42.0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93,353,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5.1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76%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顾家集团解除质押的股份不存在用于后续质押的计划。如有变动，顾家集团将根据后续

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解除质

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股）

本次解除质

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顾家集团

265,910,

420

42.05 98,351,000 93,353,000 35.11 14.76 0 0 0 0

TB� Home�

Limited

120,021,

565

18.98 76,760,000 76,760,000 63.96 12.14 0 0 0 0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顾家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3,637,652 0.58 0 0 0 0 0 0 0 0

合计

389,569,

637

61.60

175,111,

000

170,113,

000

43.67 26.90 0 0 0 0

注：因顾家集团与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顾家家居股票转让协议》尚未完成办理，故以上顾家集

团持有股份数为协议转让前的股份数。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893

股票简称：航发动力 公告编号：

2020-065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60,412,7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13%。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9月28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的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核准情况

2017年8月11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 《关于核准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7]1479号），核准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312,695,431股新股。

（三）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登记情况

2017年9月，公司向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航发）、陕西航空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陕航集团）、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已更名为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江投资公

司）、贵阳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贵阳市工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工商投资集

团）、沈阳盛京金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京金控）、湖南国企改革发展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改

基金）、北京东富新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富新投）、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基金）、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金证）9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了共计301,125,700股股票，具体如下：

序号 认购方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中国航发 140,712,945 60

2 陕航集团 37,523,452 36

3 乌江投资公司 31,269,543 36

4 贵阳工商投资集团 31,269,543 36

5 盛京金控 18,761,726 36

6 国改基金 15,634,771 36

7 东富新投 9,380,863 36

8 中航基金 9,380,863 36

9 中车金证 7,191,994 36

合计 301,125,700 —

2017年9月27日， 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

管手续。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28日发布的《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

动公告》（公告编号：2017-69）。

（四）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锁定期安排

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份的认购对象中，中国航发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60个月，其余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

售期为36个月。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涉及陕航集团、乌江投资公司、贵阳工商投资集团、盛京金

控、国改基金、东富新投、中航基金、中车金证，上述股东持有限售股共计160,412,7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13%，锁定

期自发行股份完成股份登记之日（2017年9月27日）起36个月，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0年9月28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配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不存在相应限售股的

同比例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份时适用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及本次发行的股票发行方案，该次发行对象陕航集团、乌江投资公司、贵阳工商投资集团、盛京金控、国

改基金、东富新投、中航基金、中车金证认购获得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持有人

已严格执行上述限售安排，无其他上市特别承诺。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

见如下：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股东承诺；截

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航发动力本次限售股份解

禁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60,412,755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9月28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

1 陕航集团 37,523,452 1.67% 37,523,452 0

2 乌江投资公司 31,269,543 1.39% 31,269,543 0

3 贵阳工商投资集团 31,269,543 1.39% 31,269,543 0

4 盛京金控 18,761,726 0.83% 18,761,726 0

5 国改基金 15,634,771 0.69% 15,634,771 0

6 东富新投 9,380,863 0.42% 9,380,863 0

7 中航基金 9,380,863 0.42% 9,380,863 0

8 中车金证 7,191,994 0.32% 7,191,994 0

合计 160,412,755 7.13% 160,412,755 0

注：乌江投资公司于2017年10月12日、2019年2月22日分别将所持公司31,269,543股限售股份质押，占公司总股本

的1.39%，质押期限至2022年9月15日。贵阳工商投资集团于2017年11月22日将所持公司7,820,000股限售股份质押，占

公司总股本的0.35%，质押期限至2022年9月21日。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266,729,203 -126,016,258 140,712,945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35,388,697 -34,396,497 992,2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02,117,900 -160,412,755 141,705,145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1,947,726,550 160,412,755 2,108,139,30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947,726,550 160,412,755 2,108,139,305

股份总额 2,249,844,450 0 2,249,844,450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692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

2020-69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惠涌公司股权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0年9月21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沈阳供暖集团有限公司之母公司沈阳盛京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盛京能源” ）书面通知，按照沈阳市国资委《关于将盛达信持有的惠涌公司91.25%股权无偿划转至盛京能源的批

复》（沈国资发〔2020〕71号），沈阳盛达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91.25%股权无偿划

转至盛京能源持有，并已于2020年9月8日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

被划转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沈阳市和平区安图街1号；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

代表人：徐朋业；注册资本：17724.08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城市供热服务（持资质证经营），锅炉安装（持特种设备许

可证经营）,供暖设备、自有房屋租赁，供暖管道工程施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成立日期：2005年07月26日；股东：沈阳盛京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91.25%股权、沈阳众邦房屋开发有限公

司持有8.75%股权；实际控制人：沈阳市国资委。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3日

股票代码：

600380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20-124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行权期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26号〕）、《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关于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的相关规定，结合健康元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计划，现对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批及预留第

一期行权时间进行限定，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期权已于2019年12月21日进入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期间为2019年

12月21日至2020年12月20日，目前尚处于行权阶段。

二、本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期权已于2020年9月23日进入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期间为2020年9

月23日至2021年9月22日，目前尚处于行权阶段。

三、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本次限制行权期为2020年9月28日至10月30日，在此期间全部激励对象将限制行权。

四、本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限制行权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212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91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0年9月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

宜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9日披露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 公司针对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登记

备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9�号———股权激励》的有关规定，

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

（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即2020年3月9日至2020年9月8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

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及程序

1、核查对象为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激励计划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

了查询确认， 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1、自查结果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2020年9月14日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除附件一所列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行为外，其余核查对象均不存

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2、关于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经公司核查，公司于2020年5月11日披露了《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可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5）， 并于2020年5

月13日披露了《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39）、2020年7月27日披露了《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3）， 因此自

查期间持有及交易公司股票的员工人数较多。 附件一中所列人员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时，并不知悉公司拟实施本

次激励计划的信息，其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投资决策，也从未向任何

人了解任何相关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建议，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激励计

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公司已经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在激励计划筹划、讨论过程中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

施，限定了接触到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人员及时进行了登记，公司在本

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不存在泄露内幕信息而导致内幕交易发生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附件一：

自查期间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表

序号 姓名 交易期间 合计买入股数（股） 合计卖出股数（股）

1. 李雪莹

2020年3月13日至2020年7

月29日

0 1,106,000

2. 孔继阳 2020年7月15日 0 120,000

3. 林武 2020年7月29日 8,340 0

4. 杨莉 2020年7月29日 10,500 0

自查期间除内幕信息知情人外的激励对象买卖股票情况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合计买入股数（股） 合计卖出股数（股）

1. 景鸿理 核心管理人员 6,000 0

2. 张波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50,000 0

3. 周彤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3,000 25,000

4. 毛海海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5,300 15,450

5. 吴泽江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500 18,000

6. 麻建良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3,800 33,800

7. 计凤玲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660 0

8. 杨永清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5,700 35,200

9. 赵权刚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2,800 24,600

10. 雷晓锋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2,000 4,500

11. 王忠兵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3,600

12. 刘建兵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00 200

13. 陈新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000 0

14. 于宝利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3,520 4,900

15. 刘梦辉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2,340 2,300

16. 李佳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9,000 30

17. 周克彬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2,900 14,700

18. 陈仲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3,140 15,300

19. 吴玉飞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930 21,900

20. 孙春亚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7,800 2,000

21. 保万庆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1,940 11,970

22. 李菊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59,040 24,700

23. 于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750 400

24. 李详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000 6,000

25. 隋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600 9,200

26. 陈国圣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500 700

27. 刘杰（120）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5,240 20,000

28. 霍纪中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0 0

29. 张超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7,700 0

30. 陈亚川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500 0

31. 谭志明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790 1,250

32. 田金会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800 0

33. 秦云鹏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9,000 3,000

34. 王娜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100 900

35. 纪伟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6,040 5,300

36. 王俊宝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500 229,300

37. 赵恒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00 600

38. 陈文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3,000 18,500

39. 匡江华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3,500 13,530

40. 周国华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8,000 53,500

41. 薛智慧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9,800 0

42. 刘斯宇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800 0

43. 张炼枢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690 850

44. 于中青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5,750 15,850

45. 袁峭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2,100

46. 董岭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800 43,200

47. 刘建兵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3,500 15,000

48. 杨震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190 750

49. 陈远平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2,500 6,500

50. 徐刚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6,100

51. 娄扬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2,600 5,600

52. 涂登豪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0

53. 郑文奇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8,740 20,840

54. 毕向阳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2,550 6,950

55. 姜辉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690 0

56. 王康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3,600

57. 雷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0,000 15,500

58. 张凌云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800 7,200

59. 李明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600 2,400

60. 王鹏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2,000 0

61. 何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800 0

62. 杨永清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9,300 44,600

63. 罗丽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2,100

64. 曾雪梅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4,800 0

65. 郭厚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9,000 6,000

66. 卢喜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2,700 11,000

67. 张首斌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500 4,500

68. 杨松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990 1,450

69. 田祖华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5,940 4,500

70. 李红冰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800 7,200

71. 周才奋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0,640 19,140

72. 冀亮亮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0

73. 峁永腾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3,600

74. 王雪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500 4,500

75. 周露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0,630 23,400

76. 齐琳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9,340 4,200

77. 雷春胜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2,100

78. 王建辉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10,440

79. 袁留记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140 12,240

80. 耿兆会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9,000 30

81. 卞传旭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800 7,000

82. 强龙龙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9,600 0

83. 蒋文肖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590 1,650

84. 马文杰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1,700

85. 甄恩学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920 9,900

86. 陈伟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500 0

87. 王娟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9,000 0

88. 姜楠楠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2,100

89. 陈厚强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6,800 0

90. 魏茗飞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2,100

91. 陈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3,600

92. 李成毅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000 13,800

93. 余建明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5,800 12,000

94. 龚声勇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200 7,800

95. 吕丹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840 0

96. 向宇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4,860 700

97. 张永喜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7,400 22,400

98. 张钰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100 600

99. 毕程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7,600 8,000

100. 曹咏银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44,300 17,600

101. 姚兵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2,600 5,030

102. 刘治平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7,700 0

103. 贾宝东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200 3,300

104. 杨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540 0

105. 杨文轩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000 3,030

106. 王银章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9,000 4,500

107. 杨杰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750 0

108. 王洪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8,000 15,000

109. 陈阳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5,590 15,750

110. 杨勇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9,870 3,900

111. 李腾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40 0

112. 蔺晓阳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9,000 6,000

113. 曹佳旭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500 15,000

114. 李岩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3,500 6,000

115. 赵东兴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840 2,100

116. 杨文保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500 15,000

117. 马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0 15,000

118. 张易楠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2,100

119. 邹鸿雁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4,540 6,700

120. 王文博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0

121. 张学南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080 11,940

122. 王龑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1,800

123. 曾永晖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920 1,980

124. 陈香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2,000

125. 栾健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10,440

126. 周志伟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9,800 0

127. 刘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2,000 1,000

128. 罗杰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4,560 680

129. 尹林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500 30

130. 庞瑞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390 4,450

131. 连森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4,290 13,040

132. 李高伟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74,718 188,518

133. 马腾辉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4,700 37,300

134. 申亚会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4,560 1,000

135. 付芳芳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990 750

136. 汪峥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2,600 0

137. 韩敏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2,400

138. 成孝为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940 3,600

139. 袁雄雄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200 1,800

140. 薛光德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10,440

141. 郭晓乐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0 15,000

142. 黄雅静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0 25,000

143. 郝凤宇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2,000 0

144. 崔雪巍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600 4,500

145. 田金会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690 750

146. 董春丽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650 1,650

147. 杨罡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4,260 0

148. 余明锋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8,100

149. 李宁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200 3,000

150. 李权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690 7,440

151. 夏威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450 0

152. 郜海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3,600

153. 张碧林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820 4,780

154. 陆希森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820 12,600

155. 步钰珊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690 0

156. 陈鸿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9,900 9,930

157. 孙剑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4,100 17,900

158. 张贵嘉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4,260 2,080

159. 张阿珍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500 4,500

160. 丁志杰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500 22,000

161. 曹博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9,450 13,500

162. 费腾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2,100

163. 蒲梦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400 750

164. 张云禄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7,900 46,300

165. 张彩霞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1,000 4,500

166. 严娜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440 0

167. 金忠龙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40 0

168. 耿海洋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920 0

169. 田东超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540 130

170. 于国强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840 1,500

171. 韩硕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9,000 13,500

172. 吴亚冬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690 750

173. 刘赢蔚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690 6,720

174. 朱栾森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9,840 600

175. 马墨文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820 3,780

176. 赵秀静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440 0

177. 王璐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820 0

178. 刘艳丽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075 675

179. 王建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690 0

180. 李敏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8,370

181. 马国伟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000 1,200

182. 陈志伟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500 200

183. 王昕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500 1,000

184. 楚天舒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4,200 18,000

185. 闫伟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600 3,300

186. 姚雨薇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4,260 1,080

187. 余小军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47,500 61,900

188. 蒋建刚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0

189. 许洪波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4,400

190. 王卓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4,260 450

191. 姜超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440 0

192. 任迪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9,640 2,900

193. 朗卫鹏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0 0

194. 马霄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2,500 4,800

195. 徐云杰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00 1,000

196. 夏生银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4,500 0

197. 冯黎明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9,000 3,000

198. 郭磊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690 0

199. 于晓勇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7,100

200. 陈飞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920 1,980

201. 郭鹏举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200 1,800

202. 何炳岳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5,000 9,000

203. 高岩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690 750

204. 赵明川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440 0

205. 王振宇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130 4,200

206. 田楠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9,660 4,140

207. 王少杰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3,240 2,100

208. 王海南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00 2,900

209. 邢云龙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9,000 4,500

210. 陈赤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0 1,080

211. 亢建波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4,260 0

212. 李冬梅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5,600 6,900

213. 陈栋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340 10,440

214. 李瑞一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2,100 5,500

215. 刘斌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440 0

216. 张宏博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8,840 23,100

217. 杜伟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440 10,470

218. 肖燕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2,970 13,000

219. 谢佩佩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140 6,400

220. 王蒙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8,910 8,940

221. 陈强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0,820 20,850

222. 亢蔓思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1,940 11,930

223. 吴文斌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700 300

224. 张灵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9,240 30,960

225. 狄龙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4,410 1,890

226. 刘杰（52X）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690 0

227. 余希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800 7,830

228. 乐洋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340 3,100

229. 吕东明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5,340 25,340

230. 袁永平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6,640 7,400

231. 谢少波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970 30

232. 孙春亚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1,350 25,400

233. 谢林光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690 750

234. 龚浩星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200 9,000

235. 刘冰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690 4,450

236. 吴帆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6,000 0

237. 朱宏清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4,500 20,700

238. 王一鹏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200 0

239. 张德行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410 0

240. 王易之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410 30

241. 魏萌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410 0

242. 洪征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410 5,000

243. 李有添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800 800

244. 刘禄丹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700 1,500

245. 李思绪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2,300 700

246. 史富有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00 100

247. 康淼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4,000 3,500

248. 李铎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00 400

249. 田晶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5,100 5,100

250. 喻威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700 700

注：1、同名的激励对象标注身份证首两位及尾号区分。

证券代码：

600293

股票简称：三峡新材 编号：临

2020-033

号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主要股东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实际控制人许锡忠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新材” 或“公司” )� 2020年9月22日接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董事

长法定代表人许锡忠先生和公司第四大股东海南宗宣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宗宣达” ）、第五大股东当

阳市国中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阳国中安” ）通知，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 ）诉上述股

东质押式股份回购纠纷一案（详见公司2020年3月31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的临

2020—008号公告），许锡忠先生、海南宗宣达、当阳国中安于近日收到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0）甘01

民初22号民事判决书。 上述诉讼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 基本案情

原告华龙证券诉称：2017年3月13日，华龙证券与许锡忠先生签订《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回购交易业务

协议》（以下简称“业务协议” ），后双方又签订了两份《业务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初始交易

日期为2017年3月17日，初始交易金额为1,400,000,000元，交易股份数量为132,727,726股，回购利率第一年为7.2%，

满一年后为7.25%。 后根据二级市场变化，2017年5月2日融资方补充质押了5,530,322股股票；2017年11月6日，融资方

支付了5,000,000元保证金；2017年11月30日， 融资方归还本金35,000,000元，2019年9月10日， 归还本金30,102,

821.92元，但仍未归还剩余本金及利息。 2017年12月，当阳国中安、海南宗宣达向华龙证券出具担保函，承诺为许锡忠先

生与华龙证券签订的《业务协议》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17年12月21日开始，融资方逾期支付利息。

华龙证券的诉讼请求为：

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许锡忠先生偿还本金1,334,897,178.08元；

2、请求判决许锡忠先生支付相应利息170,241,965.75（暂计算至2019年9月10日），并支付自2019年9月11日起至

实际付清本金之日止的利息（以1,334,897,178.08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7.25%计算）；

3、请求依法判令海南宗宣达、当阳国中安、江西朝盛矿业有限公司、深圳腾润盛世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

担连带偿还义务；

4、请求依法判令原告有权就许锡忠先生质押给原告的三峡新材（股票代码：600293）207,387,072股股票折价或以

拍卖、变卖所得款项优先受偿；

5、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承担。

上述股东均答辩、应诉，主要答辩意见为愿意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承担责任，但原告应承担其怠于履行合同约

定职责而对原、被告造成的不利后果。

二、 涉诉股东之间的关系

许锡忠先生直接持有公司207,387,072股份， 并与公司第四大股东海南宗宣达和第五大股东当阳国中安为一致行

动人，许锡忠先生直接持有和控制公司的股份合计326,432,922股，占三峡新材总股本的28.14%，为三峡新材的实际控

制人。 许锡忠先生并担任公司董事长、公司法定代表人。

三、 主要判决内容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甘01民初22号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判决内容如下：

1、 许锡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偿还本金1334897178.08元、 利息170241965.75元

（计算至2019年9月10日）， 本息共计1505139143.83元； 并自2019年9月11日起支付利息至本息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

（利息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7.25%计算）；

2、被告许锡忠未能按期履行本判决第一项确认的债务，原告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有权以被告许锡忠提供质押的

三峡新材（股票代码：600293）207,387,072股股票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所得款项优先受偿；

3、被告许锡忠未按期履行本判决第一项确认的债务，原告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应先就本判决第二项内容实现权

利，不足部分由深圳腾润盛世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驳回原告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567496元，保全费5000，共计7572496元由被告许锡忠、深圳腾润盛世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四、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与涉诉股东在资产、业务、人员、财务等方面完全独立，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的正常运行和经营管理未造成影

响。 涉诉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均已被质押，公司并就质押事项发布了公告。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甘01民初22号民事判决书尚在上诉期内、没有生效。 该判决如生效，涉诉股东

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被强制执行的可能，强制执行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许锡忠先生认为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甘01民初2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影响案件

审理结果，拟提出上诉。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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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苏州高新 公告编号：

2020-040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构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22日以书面传真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构成的议案》。

公司原副董事长徐明先生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董事及兼任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其他职务；公司独立

董事刘勇先生、魏向东先生任期满6年，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补选

周中胜先生、方先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调整

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具体安排如下：

战略委员会：王星、王平、蔡志勇、周中胜、方先明，王星任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蔡志勇、王星、王平、周中胜、方先明，蔡志勇任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周中胜、王平、屈晓云、蔡志勇、方先明，周中胜任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方先明、王平、屈晓云、蔡志勇、周中胜，方先明任主任委员。

特此公告！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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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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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9月16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9月21日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 董事会5名董事对所议事项进行了表决，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董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增补王彤宙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同意王彤宙先生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并提交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任期自公司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董事会换届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王彤宙先生为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彤宙先生为公司总裁，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作出之日起至董事会换届之日止，照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法行

使职权。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 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中交大连金普新区城市发展基金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附属的中交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简称基金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联合大连金普新区海

绵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中交建银（厦门）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契约型基金产品共同设立中交大

连金普城市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为大连市金普新区。 基金设立规模为 200.001� 亿元，

存续期不低于40年。其中，基金公司作为 GP认缴 10万元，金普新区政府指定出资主体大连金普新区海绵城市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作为 LP1认缴100亿元，中交建银（厦门）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并管理的契约型基金产品作为 LP2

认缴100亿元。

(二)�本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设立中交大连金普新

区城市发展基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0年度基金设立及认购计划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及公司附属公司2020年发起新设基金453亿元，认购基金 368亿元。

(二)�本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2020年度发起基金设

立及认购计划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于2020年10月22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增补王彤宙先生为

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二)�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在本次董事会结束后，安排向公司股东派发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准备及派发会议

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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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发起设立基金并认购基金

份额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类型：子公司发起设立基金并认购基金份额。

●投资标的：中交大连金普新区城市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金额：10万元。

释义

1

中交大连金普区城市发展基

金

指 中交大连金普新区城市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基金公司 指 中交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3 海绵城市公司 指 大连金普新区海绵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4 金普区政府 指 大连市金普新区政府

5 中交建银 指 中交建银（厦门）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一)�投资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促进大连市三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充分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投融资机制，金普新区政府计划设立基础设施引导基金，引导社

会资本进入公共服务、资源环境、生态建设、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

(二)�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中交大连金普新区城市发展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

基金公司与金普区政府制定的投资主体海绵城市公司及中交建银设立并管理的契约型基金共同发起设立中交大连金普

区城市发展基金。 基金公司将作为大连金普区城市发展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拟认缴10万元。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基金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基金公司

基金公司为公司子公司，其基本情况已在《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请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海绵城市公司

海绵城市公司系大连市金普区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的全资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2.�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胡爱国

4.�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窑路38号

5.�经营范围：海绵城市建设项目投资；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市政基础设施及智能化设施建设、维护和运营；水资源

的综合开发和利用；市政绿化和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维护；市政综合管廊的设计、建设和维护；环境综合治理、垃圾无害化

处理；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生态和土壤修复、土地和矿山修复和综合利用；土地综合开发和利用；房地产开发；产业园

区开发和运营；高新技术材料生产；政府授权项目的经营和管理；停车场建设、管理和运营；广告牌制作、安装、维护和运

营；社会经济咨询；国内一般贸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三)�契约型基金

公司合营企业中交建银设立并管理的契约型基金将作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参与认购。 中交建银的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万元

3.�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塔埔东路169号2层201单元H室

4.�股权结构：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0%，中交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持股35%，中

交海西投资有限公司15%

5.�经营范围： 受托对股权投资基金进行管理运作及提供相关咨询服务。

三、 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情况

基金公司为公司的附属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单会川

4.�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国门商务区机场东路2号219室

5.�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

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

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四、 基金的基本情况

(一)�中交大连金普区城市发展基金的设立方案

中交大连金普区城市发展基金拟采用有限合伙形式，注册地为大连市金普新区，由基金公司与海绵城市公司、中交

建银管理的契约型基金共同出资设立，基金规模为200.001亿元，其中海绵城市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100亿元，中交

建银管理的契约型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100亿元。 基金的存续期不低于40年（暂定，根据合伙人决议可适当延长）。

基金公司将出资10万元，在基金设立后担任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基金的日常事务。

(二)�基金投资方向和投资模式

中交大连金普区城市发展基金主要采取股权投资及其他权益的方式开展项目投资，主要以公司及附属公司参与的、

大连市金普新区辖区内的产业及基建项目为主，在履行金普新区政府及中交集团内部审批程序后，开展特定项目投资。

投资具体项目时，公司指定主体及其他财务投资者（如有）将认购契约型基金份额，通过契约型基金间接参与中交大连

金普区城市发展基金。

(三)�基金投资决策体系

金普基金对外投资相关决策事项由投资决策委员会以书面决议的形式予以决定。

金普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中基金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委派一名委员，各有限合伙人分别委派一名委员。开展项目决

策时，由基金公司召集全体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召开投资决策会议，各委员就项目投资进行表决。

(四)�基金退出

股权投资的退出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公司清算等方式；其他权益投资则依照投资有关的法律规定及合同约

定设计专门的退出安排。

(五)�关联关系和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基金公司是公司子公司，不是公司的关联方，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未来不拟增持公司股份、与公司不存在相

关利益安排、与第三方不存在其他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

五、 本次投资的风险

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可能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交易方案等多种因素影响，如果没有对投资标的及交

易方案进行充分有效的投前论证及投后管理，将面临投资失败及基金亏损等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六、 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设立中交大连金普区城市发展基金能够充分发挥政府资金引导和社会资本参与的作用， 支持金普新区的产业发展

和基础设施建设，基金投资方向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有利于公司整合外部政府和高效资源。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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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基金设立及认购计划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类型：公司及子公司发起设立基金，以及认购基金份额。

●投资金额：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拟发起新设基金规模为453亿元，计划认购基金份额总额为368亿元。

●投资标的：基金募集和认购基金份额的资金主要用于本集团投资和管理的境内基础设施投资类项目。

●其他：公司2020年基金设立及认购计划均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如发生关联交易，将按照相关办法另行履行

审议程序。

一、投资背景

为更好地提升公司主业发展，配套解决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公司利用基金形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到公司境内基础

设施投资类项目中。 公司根据董事会批准的2020年度境内项目投资年度预算，相应编制了公司2020年度公司基金设立

和认购计划。

二、基金设立及认购计划的概述

（一）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0年度基金设立及认购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0年基金设立及认购计划。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基金设立及认

购计划，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三）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和《中国交通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基金设立及认购项目均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如发生关联交易，将按照相

关办法另行履行审议程序。

三、基金设立及认购计划的基本情况

（一） 基金设立认购计划

根据经批准的境内项目投资年度预算，2020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拟计划发起新设基金约453亿元，以满足业务实

际需要和项目融资需求，中交方基金份额认购计划368亿元。 主要投资于公司批准的主营业务投资类项目。

（二） 2019年度基金设立及认购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基金设立及认购计划的议案》，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发布了《关于2019年度发起基金设立及认购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4）。

经统计，2019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实际新设基金总规模159.42亿，实缴出资1.03亿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20年基金设立及认购计划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落实公司投资项目的开发，扩宽项目融资渠道，

有效控制财务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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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9月2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王彤宙先生为公司总裁的议案》，同意聘

任王彤宙先生为公司总裁， 任期自聘任的董事会决议作出之日起至董事会换届之日止。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

见。

王彤宙先生的简历：

王彤宙先生，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王

先生拥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历任中国建筑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第六工程局局长；中国水利水

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中国有色矿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董事会主席。 王先生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英国皇家

特许建造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3日


